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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5_BF_E7_9C_81_E4_c48_81706.htm 江西省会计专业高级会

计师资格条件（试行） 第一条 评定标准 高级会计师须系统掌

握财会专业理论知识，熟悉相关专业知识，了解国内外最新

财会理论动态，熟悉有关法律法规，具有较高的政策水平，

有制订行业财会制度，主持一个地区、一个行业或部门或一

个大中型企业或事业单位财会工作，解决财会工作中复杂疑

难问题的能力；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精通业务，对企业

生产经营管理或财务会计管理提出建设性意见，并取得显著

的成绩；有较强的财会科研能力，公开发表、出版有较高水

平的论文、著作；能培养财会专业人才和指导会计师工作；

熟练运用外语获取信息和进行学术交流；具有良好的职业道

德和敬业精神。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条件适用于我省从事财务

会计专业工作的在职在岗的专业技术人员。 第三条 基本条件 

一、思想政治条件 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等各项法律、法

规；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模范地执行《会计法》

，廉洁奉公，忠于职守，严格执行财政、财会制度，遵守财

经纪律，竭诚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任现职期间，年

度考核合格以上。 任现职期间，出现下列情况者，在规定年

限上延期申报或不得申报： （一）年度考核基本合格者，延

期1年申报；年度考核、工作质量及职业道德评估不合格者，

延期2年申报；受警告以上处分，没有解除处分者不得申报，

受到不能解除处分的人员延期3年申报；已定性为技术责任事

故的直接责任者，延期2年申报。 （二）弄虚作假，伪造学



历、资历，剽窃他人成果者，延期3年申报。 二、资历、学

历条件 符合以下条件之一： （一）获博士学位，取得会计师

资格并受聘会计师职务2年以上。 （二）获大学本科以上学

历或学士以上学位后，取得会计师资格并受聘会计师职务5年

以上。 （三）不具备上述规定学历（学位），取得会计师资

格并受聘会计师职务5年以上；或者具备上述第（二）点规定

学历（学位），取得会计师资格并受聘会计师职务3年以上者

，在任职期间，如其业绩和论文、论著条件符合本条件第七

条要求，则可破格申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